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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及相关

议案等材料。会议于 2015年 6 月 30日上午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157号港航

大厦 4楼小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由监事林桂曼主持，应参加会

议监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监事会主席黎华、监事陈学思因为出差未

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分别委托监事林桂曼、林海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司南公司续

租码头土地及配套设施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批准设立公

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司南环岛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南公司”），司南

公司租赁公司控股股东托管的海口港集团公司所属的秀英港一区1-2号码头土地

及其配套设施，目前合同已期满。为保证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同意

司南公司继续向海口港集团公司租用秀英港1-2号码头土地使用权及配套设施作

为经营场所，租赁期限为一年，租赁费用仍定为人民币 120 万元/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1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继续租赁土地使用权及配套设施的关联

交易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二、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经营“海

口湾1”船舶的议案。 

   2013年 5月 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经营

“海口湾 1”船舶的议案，随后公司与海南港航拖轮有限公司签订了船舶委托经

营管理合同，该合同已于 2015 年 5月 7日到期。 

    为了逐步稳妥实施公司“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公司拟继续受托经营“海口

湾1”船舶3年，尝试投入运营三亚海上旅游项目，实现西沙旅游航线和三亚海上

旅游项目联动经营，做大做强公司旅游板块业务。公司拟继续与海南港航拖轮有

限公司签订的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有关条款保持不变，在双方约定的委托经

营管理期间，海南港航拖轮有限公司按“海口湾1”船舶营运收入的10%收取收

益，在扣除海南港航拖轮有限公司所得部分及“海口湾1”船舶运营过程中的经

营管理成本后（不包含折旧成本），剩余部分为公司所得的委托经营管理费，“海

口湾1”船舶营运收入不足以支付经营管理成本的，由公司承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5年7月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海口湾1”船舶关联交易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 

    三、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乘务警察支

队2015年经费预算的议案。 

公司营运船舶及一些生产经营场所需乘务警察支队配备船上乘警和其他警

力专职服务，以维护公司船舶和经营场所治安秩序，促进公司安全生产和服务质

量工作，乘务警察支队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2015 年该项目经费预算为 144.20

万元，该部分预算已包含在公司年度财务预算范围内。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 

    四、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须进行换届选举。根据海峡股份《公司章

程》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5名成员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3名（由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 2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和公司股东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提名

黎华、林海、许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2名，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以上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   

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

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一日 

 

 

 

 

 

 

 

 

 

 

 



附件：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黎  华：女，1970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会计师。曾任海口

港客运站财务部部长、海口港船务公司财务部部长、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审计

督察部部长、财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控股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50.91%的股

份。黎华女士目前未持有海峡股份的股份，与海峡股份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林海，男，汉族，1967 年出生，1990 年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财务会计专

业，本科学历；曾任海口港集装箱公司财务部经理、海口港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

科员、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现任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部部长助理兼产权管理中心主任，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控股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50.91%的股

份，林海先生目前持有海峡股份 3744 股，与海峡股份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许茜，女，汉族，1970年 10月出生，大学文化，会计师。曾任中国海口外

轮代理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现任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是海峡股份的股东，持有海峡股份 0.54%的股

份。许茜女士目前未持有海峡股份的股份，与海峡股份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